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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6-119 

债券代码：122096                   债券简称：11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相关媒体报道，“健康元 28亿元定增迷局：业绩蹊跷下降 项目前景存疑”。

报道中称，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财务资金充实，公

司本身“不缺钱”，却向市场发行 28 亿元定增计划。募投主要项目珠海大健康产业基

地建设项目投向保健品、食品及呼吸系统用药，公司近来保健品经营情况不容乐观，

为何继续加大保健品市场的投入，募投项目前景存疑等。为此，本公司就相关问题

具体澄清及说明如下： 

一、不差钱的融资—“公司自有资金、债务融资及经营性现金流入，完全可以

满足未来资本性支出需求，上市公司却选择向大股东等机构定增方式融资，有摊薄

老股东收益之嫌。” 

回复：本公司拥有众多下属公司，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直接及间接

控制丽珠集团（SZ000513 HK01513）42.79%的股权，丽珠集团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并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自有货币资金、债务融资及经营性现金流入等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亿元 

项目 健康元（不含丽珠集团） 丽珠集团 健康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 

货币资金 12.73 26.60 39.33 

带息负债总额 24.95 7.00 31.95 

其中：短期借款 - 3.5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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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5 - 1.95 

其他流动负债 13.00 3.50 16.50 

长期应付债券 10.00 - 10.00 

2016 年 1-9 月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42 8.83 12.25 

注：上表中“健康元（不含丽珠集团）”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由健康元直接扣减丽珠

集团而得，因两者关联交易金额较小，故未考虑合并抵消因素。 

由上表可知，本公司合并报表中货币资金及经营性现金流入主要为合并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而来；带息负债总额主要为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及中期

票据等品种，该等品种融资周期甚短，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借款等用

途，难以满足资本性项目支出需求；依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 56 号），丽珠集团作为独立的

上市公司，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不得直接或间接使用其货币资金等。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但在项目达产之前公司面临着

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本公司已就摊薄即期回报进行风险提示及预备填补措施，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已就填补即期回报措施

能够得到切实履行进行承诺，本公司重视及维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本次公司非公

开发行将不会对原有股东形成大比例摊薄。 

 

二、项目前景存疑—“从过来历史来看，健康元在保健品方面的经营情况不容

乐观，珠海大健康产业基地项目建设项目是本次非公重中之重” 

回复：2-1：近年来，本公司保健品业务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表现相对稳定，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亿元 

项目 
保健品及 OTC 销售情况 

营业收入  增减% 净利润 增减% 

2011 年   4.11 21.59%  0.63 -21.25% 

2012 年      3.15  -23.36% 0.48 -23.81% 

2013 年     3.92  24.44% 0.91 89.58% 

2014 年 3.49   -10.97% 0.56 -38.46% 

2015 年     3.75  7.45% 0.65 16.07% 

 

由上述表格分析，本公司近五年保健品及 OTC（不含丽珠集团）营业收入及净

利润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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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大健康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为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主要项目，项目产

品主要包括保健品和食品及呼吸系统用药，并主要侧重于呼吸系统用药的生产。  

  

2-2：“健康元保健品业务主要由两家子公司经营，分别为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

司，健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但这两家子公司并不赚钱，甚至还赔钱。”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健康药业

（中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及 2016 年半年度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公司名称 

经营情况 

2015 年度 2016 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11,542.7 -241 5,544.73 -814.78 

健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8,680.32 557.38 4,832.85 486.9 

 

上述公司主要为本公司保健品生产企业，其销售主要由健康元母体公司进行，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按照集团内部结算价格核算，未反应最终销售情况。2015 年度，

基于太太美容口服液产品配方升级，太太美容口服液暂停销售及研发费用增加导致

深圳市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单体公司报表亏损。 

 

三、保健品食品备案—“保健食品注册备案制正式出台，由于文号管制带来的

垄断局面将打破，企业进入成本将大大降低，保健食品行业竞争更趋白热化。” 

回复：截至本澄清函出具之日，保健食品审批制度为审批制与备案制并行，后

期，并将逐步转化为完全的备案制，保健品市场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本公司现

有的保健品品种已年代悠久，因此本公司更需推陈出新，开发出新的保健品品种以

迎合当前及未来不断高标准、精细化的市场需求。 

 

四、业绩下滑存蹊跷—“销售费用远高于同行业水平，其他应付款中，存在大

量预提费用，是否存在刻意隐藏利润？” 

回复：4-1： 近年来，公司销售费用情况及占比营收情况： 

单位：人民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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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销售费用 增减% 占营业收入比例% 营业收入 增减% 

2012 年 1,781,867,233.18 31.21% 30.46% 5,849,960,920.47 22.09% 

2013 年 2,264,002,656.62 27.06% 36.40% 6,219,885,201.14 6.32% 

2014 年 2,742,614,053.88 21.14% 36.97% 7,417,906,235.14 19.26% 

2015 年 3,138,780,051.21 14.44% 36.32% 8,641,891,376.41 16.50% 

2016 年 1-9 月 2,834,296,967.35  21.40% 38.47% 7,367,620,232.51  13.99%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2]31 号），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我国“医药制药业”上市公司共有 172 家。Wind 数据显示，

2016 年 1-9 月，我国医药制造业平均销售费用率为 20.68%，其中，销售费用率达 30%

以上的上市公司共有 48 家。不同医药制造企业因产品类型、销售模式等方面不同，

销售费用率会有较大差异。 

综上，本公司历年销售费用占比营业收入比例相对稳定，随着本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丽珠集团营销改革深入及广泛推广及实施，销售费用一方面随销售收入的增加

而增长，另一方面随销售规模扩大而增长。相比同行业数据，本公司销售费用支出

及占比亦处于合理水平。 

4-2：本公司近五年预提费用具体明细为：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提费用 375,673,341.87  505,590,549.78  694,186,265.30  794,538,648.29  955,040,816.33  

其中：市场开发费及推广费 315,942,172.11  458,131,673.32  613,431,729.84  706,526,507.29  851,975,464.84  

占预提费用的比率 84.10% 90.61% 88.4% 88.9% 89.2% 

营业收入 4,791,513,530.93 5,849,960,920.47 6,219,885,201.14  7,417,906,235.14  8,641,891,376.41  

市场开发费及推广费占营业

收入比率 
6.59% 7.83% 9.9% 9.5% 9.9% 

 

预提费用中市场开发及推广费用占比将近百分之九十，此费用主要用于公司产

品分销的市场开发和推广。公司产品采用分销模式，产品发出并经分销商签收的当

期公司确认销售收入，而相应的市场开发及推广活动会滞后发生，为遵从收入与费

用匹配原则，公司根据产品销售政策就该费用进行预提。 

通过近五年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公司市场开发及推广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率基

本稳定，且与营业收入的增长趋势保持一致。因此，本公司不存在通过“预提费用”

刻意隐藏利益的情况。 

 

本公司提示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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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